


 

違反政府採購法分批採購、圖利特定廠商案例 

壹、案由 

某機構承辦人辦理臨時汽車停車證之採購業務，違反政

府採購法刻意以分批小額採購方式，限制其他廠商參與

競爭，圖利特定廠商。 

貳、違失癥結 

經查某機構承辦人明知該機構臨時汽車停車證每年需求

採購金額超過 10 萬元以上，因其採購目的、需求條件、

廠商等均具同一性，應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

標辦法第 2 條辦理招標，承辦人惟恐一旦以公開方式辦

理採購，將造成親屬經營之印刷廠喪失承攬機會，竟違

背同辦法第 6 條規定，以小額採購方式分批逕向親屬開

設之印刷工廠辦理採購。承辦人復為掩飾分批且集中向

單一廠商採購之事實，向另ㄧ廠商購買發票以核銷採購

經費，經檢察官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

款之圖利罪、刑法第 216 條、第 213 條之行使登載不實

公文書罪等罪提起公訴。 

參、檢討建議 

一、各機關(構)辦理採購業務，應落實管控與查驗估算年度

採購數量與金額，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各機關(構)應確實辦理員工平時考核，對於高度廉政風

險職務之人員，請落實職期輪調制度。 

三、持續辦理「廉政倫理規範」及「利益衝突迴避」等相關

法規之法紀宣導，並將公務倫理與廉政倫理規範相關教

育納入職前訓練，使同仁建立清廉守法觀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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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鑒於政府採購法相關子法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函釋龐

雜，建議採購及主管人員應定期接受講習訓練，熟悉法

令及錯誤態樣，避免發生違反法規情事。 

五、針對風險較高的業務，加強財務控管及會計審核，會計

單位如發現異常案件疑涉不法情事，請主動通知政風單

位(或兼辦政風人員)後續查察釐清。 

肆、相關法規 

ㄧ、政府採購法 

(ㄧ)第 14條：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，分批辦理公告

金額以上之採購。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，並經上級機關

核准者，應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，分別按公告金額

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。 

(二)第 15 條第 2 項：機關承辦、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

有關之事項，涉及本人、配偶、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，

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，應行迴避。 

二、公務員服務法第 17條：公務員執行職務時，遇有涉及本

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，應行回避。 

三、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

事務，明知違背法律、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、職權命令、

自治條例、自治規則、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

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，直接或間

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益者。 

四、刑法第 216條、第 213條之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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